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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代的伟大变迁: 人权的

诞生及其历史意义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地争取自身解放、不断地为自身赢得权利的历

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人权的发展史。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权这一概念已经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并且还

在不断地提升和充实。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发展的人权观念具有它最基本

的价值内涵,即平等性。强调每一个人,无论其性别、职业、民族、家庭出身、

文化程度等有什么不同,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然而,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内

涵却与人类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整个历史发展现实相悖。在原始社会

中,人们享有着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正如恩格斯所说“氏族制度的伟大,但

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

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

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

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

荒谬。”①原始社会一解体,人类社会就展开了对抗和不平等的历史。“到现

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②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

也同时前进一步。”③因而使得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成为人类社会梦寐以求

的美好理想。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

在其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感慨: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

而不在枷锁之中。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15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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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作为一个普遍的概念而提出,显示人类对平等的追求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因为它强调的是普遍的人,而不是个别的人;强调的是普通的

人,而不是特殊的人;强调的是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相同的权利,而不是生

而有别;强调这些权利是社会运作的基础,而断然地否认了把社会秩序和政

治权威建立在神权或其他的任何基础上。因而,人权带来的不是个别政治

理念的刷新,而是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刷新;人权颠覆的不仅仅是思想意

识的体系,而且是整个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它带来的是一场社会风暴,一场

革命!

人权运动的出现,表明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人权运动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 近代文明进程中的人权孕育

确切的人权概念是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发端而产生的,作为资产阶级思

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复兴直接孕育了人权思想。最早明确提出人权概念的是

意大利文学家、思想家、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先驱阿利格里·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但丁在自己的作品中,针锋相对地反对宗教神学

对人的价值的竭力否定,认为人类有天赋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并非冥顽无

知。追求幸福、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要达到普天下人类的幸福,就有必要建

立一个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只有在这样的世界帝国里,才能解决国家间

的纷争,实现和平与正义,以充分发挥人的智能从而过上幸福的生活。但丁

正是用“人权”来阐明和限定这样的帝国。他说这种“帝国的基石是人权”,

帝国“不能做任何违反人权的事”,即使掌握帝国大权的人,也不能分裂和毁

灭帝国,因为这“也是一种违反人权的行为”。①

人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矛头直指王权和神权。近代社会

之前,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无一不是围绕着王权和神权而构建的,中世纪的

欧洲,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两种权威的控制。基督教在西方产生以后,君权神

① 但丁:《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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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思想被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公元5世纪的奥古斯丁是这一努力

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在他的《上帝之城》中,基督教世界构成的“上帝之城”高

于世俗社会构成的“地上之城”,从而为确立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和最高权威

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后又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将神权政治推到了顶

峰。一个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另一个是教皇卜尼法

斯八世。前者提出了著名的“日月论”,后者以“两剑论”著称于世。格列高

利七世将教皇权力与皇帝的权力关系比作是太阳与月亮的关系。《圣经》中

记载上帝创造了两个光体,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格列高利将教皇的权

力比作太阳,皇帝的权力比作月亮。月亮的光来自太阳,所以皇帝的权力来

自教皇。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所以教皇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卜尼

法斯八世的“两剑论”源自12世纪下半期教士们对《圣经》中《路加福音》中

一段记载的阐发。此说认为,《圣经》中耶稣让门徒准备两把剑,分别代表精

神权力和世俗权力。耶稣把这两把剑都交给了教会。卜尼法斯八世在公元

1302年发表的“教会通谕”中,明确规定基督将象征精神和世俗权力的两把

剑都交给了教会,一把是供教会使用,一把是由世俗统治者根据教会的意志

来使用,即通过加冕仪式,教皇将世俗权力交给了皇帝。教权高于皇权,教

会的精神权力必须领导世俗的权力。

封建王权和神权之间虽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总体上它们融为一体,共

同实施对社会的控制,这不仅是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现实,也反映了这一时代

人类的发展水平。但新的生产力已经在人类社会内部被逐渐地孕育出来,

它与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矛盾也在不断地加深,同时也在呼唤着

新的权利关系和社会结构。

10世纪以后的欧洲,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有力地促进了它的社

会发展。从11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是西欧社会变迁的关键性事件。

十字军东征前后共8次,持续近二百年。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

次的远征。十字军东征是侵略性的,它客观上促进了贸易的扩展,大大地开

拓了欧洲的市场。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贸易

的发展大大提升了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律师成为确定的社会职业,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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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大批的法学文献涌现出来,尤其是对普遍需求的

商法和航海法进行详细的阐释,极大地刺激了法制的发展。学者们把12世

纪称为“法律的世纪”。①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在1050年,西欧可能只有两个定居

点———威尼斯和伦敦———拥有一万多人口,此外,大概有24个城镇拥有两

千多人口。随后的两个世纪,大贸易和制造中心在整个西欧雨后春笋般地

出现,其中一些人口超过10万。截至1250年,约有5%—10%的西欧人,即

300万到400万人生活在城市和城镇中。城市的繁荣使得社会经济生活日

益复杂,有力地刺激了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教育和科学开始勃兴。城市学校

摆脱了教会的控制逐步发展起来。在普通学校发展的基础上,从11世纪到

13世纪,大学诞生了。大学的诞生为思想的繁荣和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

的物质基础。

法制的发展,教育和科学的进步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使

贸易不断地深化,市场不断地扩张,由此而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发

生了激烈的冲突。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中精彩地分析了这种冲突:“大

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

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

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但是,在经

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

种特权同它对抗。”“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

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

的要求。”“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

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所以这

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

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②

①

②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第14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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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场扩展对权利的孕育

大规模的贸易、长距离的贸易、资本周转期增长的贸易,促进了资本的

积聚,个体的经营上升为群体的、集团的经营,以抵御和减小与这类贸易紧

密相连的空前的风险性。参加贸易的各方都承担着相应的预期的风险和预

期的利润,也就是说,有着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些权利和义务得到认

真的遵守时,贸易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和不断地扩展。确认权利义务的需求

从罗马法的契约理念中获得支撑的源泉,进一步推动了契约的发展。契约

是人们意愿的结合,它是人们以诺言的形式,对在经济活动中承担的权利和

义务表达,它以人们的诚信为基础。契约发展,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也得到发

展;尊重契约,就是尊重共同认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样一种机制有力地刺

激了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但仅仅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还是不够的,

它不可能避免投机和欺诈。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诚信的破坏,是对市场机制

极大的威胁,阻碍着贸易的繁荣。于是对守信的要求就开始超越私域的范

围,借助公权确认和保护契约机制,实际上就是依靠公权的法的力量使契约

神圣化。由此,从11世纪起,欧洲的商法得到迅猛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生动地分析了这种契约关系的法治化进程:“商品

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

品所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

换句话说,把它拿走。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

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

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

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

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

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

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①

马克思还谈到:“我在分析商品流通时就指出,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6    人的解放主题的中国化进程

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

财物的所有者;他们还在彼此提供自己的财物,相互进行交易的时候,就已

经做到这一点了。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

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①

在公权或国家的参与下,契约获得了法的形式,遵守权利和义务的严格

性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欧洲的统治者,尤其是在商业比较繁荣城市的

当局,都开始编撰商法来促进商业贸易。其中1056年热那亚的《热那亚习

惯》、1161年比萨的《法律与习惯》以及1216年米兰的《习惯全书》等,便是

典型的代表。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契约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它的内

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因此,它必然要跳出地域的、民族的局限,

要求获得广泛的认同。英格兰1275年的《威斯敏斯特法》规定:“在任何城

市、自治镇、集市或市场,如果一个处于本王国范围内的外国人不是某项债

务的债务人或保证人,那么就不得因此项债务而扣押该外国人的财产。”②

这意味着世俗的政治开始认同市场的内在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其实,只

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

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

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③

当然,这种认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最初,地域的、民族的差异在

契约的法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甚至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法都有较大的差异。

市场的扩展逐步地淡化了这些差异,使之服从于市场的内在需求。著名的

1215年的《大宪章》就较早地体现了这种趋势。《大宪章》第41款规定:“一

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

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

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或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3页。
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第41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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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

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①很有意思的是,《大宪章》不仅规定了

英格兰本土经营者在英格兰的权利,而且规定了非英格兰的他国人在英格

兰的权利,这种权利的维护要以英格兰人在他国所受的待遇为比照。这实

际上是对市场所产生权利应该获得普遍尊重的吁求和宣告。在这样的背景

下,世俗统治者往往通过相互间的条约来保证商法的普遍性。在商业繁荣

的地区,从12世纪开始,各城市间就开始达成各种双边条约,在条约中认

定:对方的公民享有在己方境内定居的自由,享有拥有那里的财产的自由,

享有从事工业和贸易的自由,以及享有诉诸法庭的自由。12世纪在国王亨

利二世和科隆城之间达成一项条约,根据条约得保证科隆公民享有不低于

英格兰商人所获得的优惠待遇。有学者认为,这也许是近代商事条约中保

留下来的有关“国民待遇”条款的最早例子,同时也是有关最惠国待遇条款

前身的最早例子。②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权利关系的认同逐步法治化,到1804年的《法国

民法典》给予了经典性的阐释:“约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

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一原则得到近代国家世俗权威的普遍认可。

  (二)文化启蒙对人权的传播

欧洲进入近代社会,不仅有物质层面的巨大变化,如生产力水平提高所

带来的贸易的繁荣、市场的扩展等,同时也相应地兴起了精神层面的巨大变

革,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是这种改造

的典型代表。

文艺复兴是冲破中世纪神权和王权政治秩序的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运动。

文艺复兴对人权的张扬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文艺复兴的思想主题和

核心的价值取向是人道主义。被恩格斯称为标志“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

①
②

参见董云虎、刘武萍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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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纪元的开端”①的大人物但丁,就首先举起人道主义的大旗。

人道主义(Humanism)一词,也称人文主义,来源于拉丁语Humanitas,

由Humanus(人的)一词转化而来,本意为人文学。古罗马著名思想家曾经

用过此词。新兴的市民阶层在反抗封建宗教文化的过程中,在古希腊、古罗

马的文化中寻求借鉴,在复兴的旗帜下,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14世纪

时,意大利学者科留乔·沙留塔堤和利奥那多·布鲁尼从西塞罗(Marcus

TulliusCicero,前106—前43)的著作中借用了这一概念,赋予新的内涵,以

反对中世纪的专制和宗教神学观念。

人道主义的根基是“人道”,与“神道”相对立。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秩

序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神学的政治观论证了封建政治统治的合法

性,这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恩格斯深刻指出:“中世纪的历史只

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②正因为如此,反对封建制度

的每一种斗争必然“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③。人道主义的兴起就是其典

型的代表。人道主义强调以人为本的立足点、出发点,向“神道”基础上的

政治和社会秩序发起批判,颂扬和追求自由、平等是这一时期人道主义最

重要的内容,也为随后人权理论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文艺复兴时

期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批判以及对人道主义的颂扬,主要反映在文

艺作品中。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等著名大师的作

品中,都洋溢着这一主题。

揭露王权和神权,向封建政治秩序挑战,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写下了光辉

的篇章。但丁在《神曲》中,大胆地批判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专横,屡次

揭露当时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罪行,当他在世的时候就宣布卜尼法斯一

定要入地狱。薄伽丘(GiovanniBocc􀅣ccio,1313—1375)在《十日谈》中,无情

地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荒淫无耻。在第一天的第二个故事中,谈到一个叫

亚伯拉罕的人,不愿信奉天主教。人们奇怪地发现他去了一趟罗马以后,迅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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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入了教。原来,他发现教皇、红衣主教等教会中人物,都是坏事做尽的

寡廉鲜耻之徒,却没有受到惩罚,一定是圣灵在给他们作支撑,于是他也要

入教了。其讽刺挖苦入木三分。与批判“神道”、“神性”紧密相连的就是颂

扬人性和人道,歌颂人本身。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1564—1616)

在《哈姆雷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赞叹:“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 理智

是多么高贵! 力量是多么无穷! 行动多么像天使! 洞察多么像天神! 宇宙

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构成人道主义的精彩华章。

颂扬自由、追求自由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作品的重要主题。拉伯雷

(FrançoisRabelais,1493—1553)在《巨人传》中抨击了教会对人性的束缚,

认为修道生活违背自然,人应该自由发展。不论男女,都可以随时进入修道

院,也可以随时退出,不受任何教规的约束。人们可以正大光明地结婚,人

人都可以发财致富,自由自在地生活。他们的规则只有一条:想做什么就

做什么。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理想世界。在大自

然的森林里,人们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世俗社会中的束缚和羁绊。大自然

给人以力量和启发。人们甚至“自甘流放”去享受自由。

阐释平等和追求平等是文艺复兴时期作品最光辉的思想之一。薄伽丘

在自己的描绘中,用书中人物之口“谈一谈一个根本的道理”:“我们人类的

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样的

机能、同样的效用、同样的德性。我们人类向来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

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

算是‘贱’。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

给抹杀掉,它还是在人们的天性和举止中显露了出来。”莎士比亚在《亨利五

世》中借亨利之口,以国王和平民作比喻,阐述平等的思想:“国王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人罢了。一朵紫罗兰花,他闻起来,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 他头

上和我头上合顶着一方天;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他把一切荣衔

丢开,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相,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人文主义者用生动

的描绘提出了自己的平等思想。

宗教改革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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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是发生在欧洲基督教内部的一场文化革命,尽管它仅仅在宗

教的范围内———只是基督教的范围内,但这种改革影响却是全社会的,极为

广泛和深远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不是一般的思想文化,

它是所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极大地冲击了政

治信仰、政治权威和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文化革命在基督教的领域内展开也绝不是偶然的,如果作为主流意识形

态的文化不加以改革和重构,那么,任何社会变革都是难以进行的,所以“当时

反对封建制度的历次斗争,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 ”,①这是中世纪欧洲社会文

化的态势所决定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

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②封

建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是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从15世纪起,宗教

改革的思想就开始传遍欧洲,人们普遍期望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期待新世纪结

束争斗和堕落,使世界充满和平与爱。③ 值得一提的有约翰·威克利夫和罗拉

德派、杰勒德·格鲁特和共同生活兄弟会、胡斯及其信徒等,都力图在基督教思

想的阐释中注入新的内容。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于1504年提出了自己的神学大

纲,竭力主张一种新的神学。这些均为宗教改革作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

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起源于德国维腾堡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其直接起因是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以修葺罗马圣彼得大

教堂为名,派代表到各地售卖赎罪券,聚敛民财。1517年10月31日,路德毅

然在维腾堡教堂的门口贴出有95条内容的抗议书,即所谓的《九十五条论

纲》,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销售赎罪券的运动,就此揭开宗教改革的帷幕。其

后,路德继续发表了《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基督徒的自由》等著述,

揭露和抨击罗马教会的种种罪行,系统地阐述其宗教改革的思想。1536年,

信仰新教的法国人加尔文(JeanChauvin,1509—1564)发表《基督教原理》一

书,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宗教改革思想,论述了新教的地位以及新教与旧教的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9页。
参见[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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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该著作发表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宗教改革重要代表的加尔文

教派由此发展起来。1541年,以加尔文为首的宗教改革激进派,在日内瓦建

立了具有共和色彩的加尔文派教会,并创建了政教合一的城市管理体制。

宗教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推翻教会高于国家的观念,使国

家脱离教会的控制;确立《圣经》是信仰的最高准则,否定教会享有解释教义

的绝对权威;强调教徒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无需通过教会的中介而自己拯

救自己;要求建立与民族国家世俗权威相适应的新教会等等。

宗教改革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权利觉醒的意识,推倒权威的过程,也是

促进权利生长的过程,可以从以下最基本的理念层面上加以分析:

一是因信得救或因信称义的理念对权利观的推动。

救赎观念是基督教主要的教义之一,是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最基本的

前提。按照救赎观点,人类由于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警告,受蛇的诱惑

而偷吃禁果,致使整个人类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人类对原罪无法自救,

只有通过基督,通过自身虔诚地信奉基督教,才能够获得救赎。救赎理论认

为,教徒无权阅读《圣经》,无法与上帝沟通。只有教皇才有权解释《圣经》,

上帝对人的解救是通过教皇和教会进行的,因此,人们只能无条件地听从教

会的驱使,成为教会的忠实奴仆。

在救赎的理论前提下,人们的权利被压抑和扼杀了,只有义务和被支

配。救赎理论不推翻,人们永远不可能自己解放自己。路德响亮地提出因

信得救的理论,认为“单有信仰就能释罪,给人自由和拯救”。① 这意味着,

人们只要确立起自己的信仰,就可以解救自己———因信得救;就可以得到自

由,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信称义。反之,只依托外在的行为,则只能造就

伪君子,致使虚伪流行。因信得救的核心在于自己解放自己,这一思想是对

传统神学政治观的颠覆,为人权政治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思想自由权在因信得救的逻辑下得到培育。思想自由是一项甚为基本

的权利,它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地认识事物,总结经验,追

① 《西方伦理名著》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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